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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派駐勞工品德及忠誠查核：
1.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駐勞工，其職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屬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者，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辦理特殊查核相關說明」第壹點所載適用對象。前開機關（構）以外之其他機關（構）者，得參考前開說明辦理，並載明適用對象：________］，為檢視其品德及忠誠符合職務要求，該人員同意於派駐前及派駐機關期間，比照「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規定辦理特殊查核，並應填寫「辦理特殊查核同意書及具結書」、「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表」交付機關，及配合機關辦理特殊查核相關作業。
2.派駐勞工不願配合辦理查核作業，或於查核後經權責機關認有危害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虞者，機關得通知廠商撤換，廠商不得拒絕。
3.特殊查核原則上於派駐勞工在機關提供勞務每滿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3年）年辦理1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縮短查核期間，必要時得辦理專案特殊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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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23款，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6月16日總處培字第1143024868號函略以，為強化國家安全，行政院於114年6月16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143024820號函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辦理特殊查核相關說明」，就「應特查職務」包括於行政院及所屬三級以上機關（構）政務人員、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幕僚長以上人員等決策人員辦公室任職之所有人員（包含政務人員、機要人員、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借調或支援人員、技工、工友、專責駕駛、安全警衛或勞務承攬派駐人員等）等；非屬「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2條所定職務範圍之人員（包含勞務承攬派駐人員），應填具「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表」及「辦理特殊查核同意書及具結書」；拒絕配合特殊查核，或經調查局查有查核項目所列情事，並經有關機關循程序認有危害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虞者，不得擔任應特查職務；另連續擔任同一職務每滿3年，應重行辦理特殊查核。為完備法制，爰依行政院人事總處簽奉行政院核可意見，參酌「聘（僱）用契約有關特殊查核參考條款」，增訂本款關於勞務承攬派駐人員，其職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者，須配合特殊查核等內容。其他機關（構）參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辦理特殊查核相關說明」辦理者，應載明適用對象，以利廠商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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